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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构建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文/刘哲

犯罪记录封存不仅是未成年人的事

提到犯罪记录封存，很多人认为只是涉未成年

人案件的事——这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

时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一部分纳入法

律中的。具体来说就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

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

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

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

是一项重大的法治进步，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别

保护，体现了教育挽救的政策，有利于其融入和复归

社会。

从犯罪结构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只是占到很小

的比例，绝大部分还是成年人犯罪。而成年人犯罪，

从20年犯罪结构变化的趋势看，80%已经是3年以

下的轻罪案件。在这些轻罪里边，相当比例其实就

是刑期1年以下的案件，甚至几个月不等的拘役，危

险驾驶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其已经替代了盗窃罪成

为占比最高的罪名。还有不少的案件适用缓刑、管

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暴力

程度在大比例下降，蓄意的、极端的犯罪形式成为

极少数，大多数的犯罪呈现一种偶发性、过失类或

者民间性。如果说未成年犯需要教育挽救，那么这

些轻罪的成年犯其实也需要教育和挽救，需要社会

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

尽管如此，再轻微的犯罪都要履行前科报告制

度。目前的犯罪制度并未设计前科的有

效期限，这实际上造成了前科报告制度

的永久化。前科制度本来是通过记载和

标识犯罪人身份，从而起到一种保护社

会的功能。但它在正面功能之外，也具有

很强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将曾经犯罪的

人贴上标签，打入另册，令其很难再融入

社会。

目前有上百部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对犯罪人进行了各种限制，包括

高考、入伍、公务员考试以及特定职业

考试。而且现在各种企业普遍都要求出

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没有这个证明相关

人员便寸步难行，前科制度成为犯罪人

复归社会的一大障碍。事实上，越是轻

罪的被告人，受到前科制度限制的影响

时间就越长。那些严重犯罪者，因为服

刑时间长，回归社会的时间也短，影响

反倒显得相对小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即使是同样终身受到影响，也没有体现

轻重有别的比例性原则。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
制度设计思路

从比例性原则的角度，参照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导向，轻罪案件也

有必要建立一套相应的犯罪记录封存制

如果说未成年犯

需要教育挽救，那么

轻罪的成年犯其实也

需要教育和挽救，需

要社会跨前一步给他

们一次悔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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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记录信息库，并实现互联互通，待条

件成熟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库。

但将近10年过去了，全国统一的犯罪信

息库尚未建成，甚至各司法机关的信息

库也没有建立。

据了解，目前犯罪记录主要的查询

单位为公安机关，普遍的做法就是由公

安机关的派出所来提供无犯罪记录的证

明。但这里面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犯罪记录当然是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并

且已经生效的犯罪记录。这既不是在诉

讼过程中的记录，也不是对强制措施的

记载，或者不起诉、撤案等处理决定。公

安机关在犯罪记录查询上存在三个方面

的结构性障碍：

第一是信息无法及时更新。法院判

决信息未必能够及时反馈给公安机关，从

而录入人口数据库中。这里边既有法院与

公安的信息互联问题，也有公安机关内部

刑事侦查信息库与人口管理数据库的互

联互通问题。这就有可能出现，一审判决

有罪，二审判决无罪，或者发回重审之后

判决无罪等情况未能及时更新；

第二是户籍民警负责无犯罪记录查

询，难以准确区分何为犯罪记录。在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和查询的过程中，有的

就将应该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提供

给查询方，还有将立案记录、撤案记录、

不起诉记录、强制措施记录等当作犯罪

记录提供；

第三是在犯罪记录已经封存的情况

下，有些民警还是不敢出具无犯罪记录

的证明。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检察院、

法院对未成年人纸质司法档案的封存，

但是真正来查询纸质档案的人非常少，

绝大部分人和单位还是到派出所去查询

犯罪记录。

综上，轻罪犯罪记录的封存如果要

落实，还必须从数据记录的角度进行落

实，这是犯罪记录封存的关键。

犯罪记录查询机制的再调整

考虑到上述分析的结构性问题，建

议在统一犯罪记录查询系统建立之前，

应该统一到人民法院进行犯罪记录查

询。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院

掌握最权威的定罪信息，从法院查询定

罪情况包括判决生效情况，可防止出现信

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的问题；二是法院

人员可以有效区分犯罪记录与诉讼过程

以及强制措施之间的区别；三是法院的

数据系统中只是单纯的犯罪记录，并不包

含行政处罚数据库，从而避免行政违法

数据与犯罪数据之间的混同。

除了建立犯罪记录查询统一系统

之外，还应该确立犯罪记录查询的基

本规则，那就是要制定《犯罪记录查询

法》。重点需要明确以下六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犯罪记录只能由人民法院出

具，其他机关和单位无权出具有无犯罪

记录的证明，公安机关不再开展此项工

作；二是除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之

外，轻罪犯罪记录也要进行封存，违法

记录也同样要进行封存；三是犯罪记录

封存采取数据记录与纸质档案同步进

行的原则；四是对于已经封存的犯罪记

录，在查询时即视为不存在，对于一般

公民和单位进行查询时应当出具无犯

罪记录的证明，只有司法机关依据特定

程序才能查询已经封存的犯罪记录；

五是查询到已经封存的犯罪记录，应该

遵守必要的保密原则，只能用于特定用

途；六是犯罪记录一经确定封存，将由

国家统一犯罪记录数据库向各司法机

关下达协助封存要求，对于各司法机关

掌握的相关案件信息，在各自办案数据

库中一并进行封存，需要查询封存数据

的，只能通过国家统一犯罪记录数据库

依据法定程序进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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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而考虑建立经过特定时限和符合

特定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虽然成年人

犯罪没有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法律背景，

但是从刑罚本质功能考虑，其不在于区

隔和消灭，而应该在于融入和复归。对轻

微犯罪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是给

绝大多数人身危险不大、比较容易改造的

轻罪犯罪人机会，体现司法温度，变消极

力量为积极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

团结与和谐。由于我们在入学、入伍和就

业的政审政策中，父母的犯罪记录会给子

女造成负面影响，产生“株连效应”，轻罪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便可立竿见影

地对这些犯罪人子女消除不利影响，降低

其对抗情绪。

具体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被判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就相对犯罪记

录予以封存。但是其实施的属于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组织犯

罪等危害性较大的犯罪，或者是毒品犯

罪、性犯罪等再犯可能性高的犯罪，以及

多次犯罪或者构成累犯的除外。犯罪记

录封存之后重新犯罪的，原封存记录自

动解封。

这就是树立一种轻罪一般应当封存

记录的原则。但考虑犯罪的严重程度以

及改造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还需设定

一些例外，这类例外既考虑特定犯罪的

特殊性和人身危险性，也通过多次实施

犯罪或者构成累犯来衡量其再犯的可能

性。同时明确封存之后如重新犯罪的，原

来的犯罪记录会被一并解封，从而体现了

一种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并没

有明确规定要设置统一的犯罪记录查询

机制。虽然两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早在2012年就印发了《关于建立

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要求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分别建立有


